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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108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0067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2) 環 境 衞 生 及 有 關 服 務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就 申 請 食 物 業 牌 照 事 宜 ， 請 政 府 告 知 本 會  
1)在 2025年 持 有 食 物 業 的 各 項 牌 照 最 新 數 字 ， 請 當 局 按 18區 分 項 説 明 ；  
2)在 2025年 新 申 請 各 項 食 物 業 牌 照 及 獲 批 的 數 目 ， 平 均 審 批 天 數 爲 何 ；  
3)在 2025年 續 領 各 項 食 物 業 牌 照 及 獲 批 的 數 目 ； 另 外 ， 食 物 業 牌 照 到 期 而

沒 有 續 領 或 隨 後 因 過 期 補 領 的 數 目 分 別 爲 何 ；  
4)在 2026-27年 度 内，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將 會 探 討 如 何 精 簡 食 物 業 牌 照 申 請 的

審 批 要 求 和 程 序，有 關 工 作 的 計 劃 及 目 標，會 否 考 慮 引 入 更 多 科 技 元 素，

以 進 一 步 縮 短 申 請 審 批 時 間 ， 如 會 ， 詳 情 爲 何 ； 如 不 會 ， 原 因 爲 何 ； 及  
5)審 批 各 食 物 業 牌 照 的 工 作 所 涉 及 的 人 手 和 開 支 爲 何 ? 
 
 
提 問 人 ： 梁 進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4) 

答 覆 ：  

1) 截 至 2025年 底 ， 各 類 食 物 業 牌 照 數 目 見 附 件 I。  
2) 所 需 資 料 分 列 如 下 ：  

牌 照 類 別  
新 申 請 牌 照  

數 目 註 1  
(宗 ) 

新 申 請 牌 照  
獲 批 數 目 註 2  

(宗 ) 

新 申 請 牌 照  
獲 批 的 處 理 時

間 中 位 數  
(工 作 天 )註 2  

普 通 食 肆  895 722 181 
小 食 食 肆  602 399 176 
水 上 食 肆  1 0 不 適 用  
烘 製 麵 包 餅 食 店  5 2 198 
凍 房  14 5 2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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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 申 請 的 個 案 數 目 只 包 括 該 年 份 接 獲 的 申 請 。  
註 2： 獲 批 的 個 案 數 目 包 括 該 年 份 及 過 往 年 份 接 獲 的 申 請 。  
 
由 提 交 申 請 至 獲 批 牌 照 中 間 所 涉 的 時 間 受 眾 多 因 素 影 響 ， 當 中 包 括 申

請 人 提 交 補 充 文 件 、 遵 辦 發 牌 要 求 等 所 用 的 時 間 。 以 工 廠 食 堂 為 例 ，

在 2025年 獲 批 的 個 案 中 ， 有 個 案 的 申 請 人 在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發 出 原 則

上 批 准 後 接 近 2年 方 向 本 署 提 交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，以 完 成 領 取 暫 准 牌 照

的 程 序，亦 有 個 案 的 申 請 人 用 了 超 過 1年 時 間 方 向 本 署 提 交 有 關 豁 免 地

契 條 款 要 求 的 證 明 文 件 ， 令 整 體 處 理 時 間 延 長 。  
 

3) 正 式 食 物 業 牌 照 有 效 期 為 12個 月 。 持 牌 人 如 欲 在 牌 照 屆 滿 後 繼 續 經 營

食 物 業 ， 便 須 向 本 署 提 出 續 期 申 請 。 本 署 分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會 在 牌

照 屆 滿 約 9個 星 期 前 向 持 牌 人 發 出 牌 照 續 期 通 知 書。持 牌 人 提 交 連 同 所

需 文 件 的 續 期 申 請 和 繳 付 指 定 費 用 後，便 會 獲 發 已 續 期 的 牌 照。在 2025
年 ， 各 項 食 物 業 牌 照 獲 續 期 的 數 目 見 附 件 II。  

 
至 於 牌 照 屆 滿 後 仍 未 續 期 的 個 案 ， 本 署 會 發 信 提 醒 持 牌 人 須 於 30天 內

完 成 續 期 申 請。如 逾 期 仍 未 辦 妥，本 署 將 會 取 消 其 相 關 牌 照。若 有 關 處

所 在 牌 照 被 取 消 後 繼 續 營 業 ， 本 署 會 視 作 無 牌 經 營 ， 並 提 出 檢 控 。  
 
於 2 02 5 年 ， 因 牌 照 到 期 而 未 予 續 期 而 被 取 消 的 食 物 業 牌 照 個 案 共 有  
1 321宗 。  

 
4) 本 署 會 在 2026-27年 度 延 續 並 深 化 近 年 推 行 的 簡 化 食 物 業 牌 照 發 牌 措

施，以 進 一 步 縮 短 牌 照 審 批 時 間 及 減 低 營 商 成 本。其 中，本 署 會 探 討 簡

化 暫 准 牌 照 規 定 的 可 行 性 ， 讓 經 營 者 可 以 盡 快 開 業 。 本 署 亦 會 積 極 探

索 應 用 新 科 技 ， 例 如 利 用 人 工 智 能 預 審 申 請 ， 以 提 升 審 批 效 率 。  
 
5) 本 署 轄 下 3 個 牌 照 辦 事 處 在 2025 年 有 133 名 人 員 負 責 處 理 各 項 牌 照 申

請 ， 包 括 食 物 業 及 其 他 行 業 牌 照 的 申 請 。 本 署 並 無 就 審 批 各 食 物 業 牌

照 的 工 作 所 涉 及 的 人 手 和 開 支 備 存 分 項 數 字 。  
 

牌 照 類 別  
新 申 請 牌 照  

數 目 註 1  
(宗 ) 

新 申 請 牌 照  
獲 批 數 目 註 2  

(宗 ) 

新 申 請 牌 照  
獲 批 的 處 理 時

間 中 位 數  
(工 作 天 )註 2  

工 廠 食 堂  26 14 564 
食 物 製 造 廠  1 559 1 046 174 
臨 時 食 物 製 造 廠  3 242 3 148 14 
新 鮮 糧 食 店  384 218 152 
冰 凍 甜 點 製 造 廠  91 63 165 
奶 品 廠  2 0 不 適 用  
燒 味 及 鹵 味 店  43 32 174 
綜 合 食 物 店  2 0 不 適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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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I 

截 至 2025年 底 各 類 別 食 物 業 牌 照 的 數 目  

牌 照  
類 別  

地 區  普 通 食 肆  小 食 食 肆  水 上 食 肆  食 物  
製 造 廠  

新 鮮  
糧 食 店  

冰 凍 甜 點

製 造 廠  

中 西 區  1 198 616 0 610 127 20 

灣 仔  1 313 482 0 503 111 39 

東 區  704 218 4 784 212 32 

南 區  263 74 1 384 96 26 

離 島  345 181 0 296 72 20 

油 尖 旺  2 320 920 0 953 227 73 

深 水 埗  722 254 0 646 190 23 

九 龍 城  756 281 0 537 155 22 

黃 大 仙  391 116 0 428 173 23 

觀 塘  656 202 0 1 229 269 47 

葵 青  413 135 0 1 117 176 44 

荃 灣  609 199 0 767 136 29 

屯 門  551 204 0 758 193 25 

元 朗  777 263 0 686 260 28 

北 區  305 81 0 274 95 12 

大 埔  323 114 0 310 114 12 

沙 田  740 187 0 906 309 48 

西 貢  461 139 0 362 181 25 

總 數  12 847 4 666 5 11 550 3 096 5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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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I 

截 至 2025年 底 各 類 別 食 物 業 牌 照 的 數 目  

牌 照  
類 別  

地 區  

烘 製 麵 包

餅 食 店  凍 房  工 廠 食 堂  奶 品 廠  
燒 味 及  

鹵 味 店  

綜 合  

食 物 店  

中 西 區  20 0 0 0 15 0 

灣 仔  24 0 0 0 7 0 

東 區  27 0 18 0 25 0 

南 區  11 2 10 0 10 0 

離 島  11 4 7 0 8 0 

油 尖 旺  52 0 3 0 24 0 

深 水 埗  29 0 42 0 29 0 

九 龍 城  25 0 3 0 23 0 

黃 大 仙  21 0 25 0 16 0 

觀 塘  37 1 145 0 33 0 

葵 青  35 37 66 0 30 0 

荃 灣  21 15 23 0 13 0 

屯 門  21 6 40 4 21 0 

元 朗  25 7 9 3 31 0 

北 區  14 5 9 1 16 0 

大 埔  11 2 5 0 15 0 

沙 田  29 10 44 0 31 0 

西 貢  16 0 4 0 22 0 

總 數  429 89 453 8 369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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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II 

2025年 各 類 別 食 物 業 牌 照 的 續 期 數 目  

牌 照 種 類  續 期 數 目  

普 通 食 肆  11 821 

小 食 食 肆  4 038 

水 上 食 肆  5 

食 物 製 造 廠  10 110 

新 鮮 糧 食 店  2 750 

冰 凍 甜 點 製 造 廠  483 

烘 製 麵 包 餅 食 店  426 

凍 房  88 

工 廠 食 堂  434 

奶 品 廠  9 

燒 味 及 鹵 味 店  344 

綜 合 食 物 店  0 

總 數  30 508 
 
 
 

– 完  –


